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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被害人刘某向温某索要所欠的7万元钱，温某以无钱偿还

为由拒绝归还。尔后，双方发现争执，温某用拳、脚殴打刘

某，抢走了刘某随身所带的7万元欠条，并撕毁。刘某害怕温

某继续打他，承诺不要温某还钱，才逃离现场。经鉴定，刘

某的伤势为轻伤。在刘某与温某的民事诉讼中，刘某因举证

不能被驳回起诉。刘某迅速向警方报案，温某很快被警方抓

获。不久，公诉机关以抢劫罪向法院提起公诉。争议：对本

案的处理有两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温某的

行为构成不抢劫罪。本案中欠条是否属于公私财产，债权的

实现通过欠条不是惟一的途径，抢走欠条不能否定债权不存

在，欠条只是债权的一个证明，抢走欠条不属于侵犯的债权

人的财产权 ，所以不构成抢劫罪。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

温某的行为构成抢劫罪。欠条是所有权的载体之一，是债权

人行使债权以维护其所有权的的合法凭证。欠条的灭失必然

削弱甚至完全消除债权人依法行使其所有权的可能性，因而

对其所有权而言毫无疑问是一种损害、一种现实的不法侵害

， 温某抢劫欠条目的是为了消灭债权，可以认定为抢劫罪。

评析：首先，抢劫罪构成要件中的客体为“财产所有权及人

身权”而非“财物及人身权”，温某向刘某借款时所出具的7

万元借条，是一种财物的载体，是国家法律规定的法定的有

价证券以外，普遍认可的具有财物基本特征的财产权利凭证

，应属于刑法所规定的财产所有权。温某抢走刘某身上的借



欠并撕毁后，刘某虽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起诉，但也会因为举

证不能，无法达到让温某归还7万元借款的目的。 作为抢劫

罪犯罪对象的公私财物，一般是指采取暴力或胁迫手段可以

当场劫取的动产。但是，对财物的理解应拓展为除金钱和财

物之外，还包括借条、欠条等具有财产性质的权益凭证。其

次，温某的行为完全符合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刑法》第二

百六十三条规定：抢劫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财物

的所有人、保管人当场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行将

公私财物抢走的行为。认定抢劫罪的犯罪行为，关键是看行

为人有无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故意，是否当场劫取了财物。

是否当场使用了暴力，侵犯人身权利，只是其使用的一种手

段。本案中，温某非法占有刘某借款的故意很明显，并对刘

某使用了暴力。温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暴力手段抢走

欠条撕毁，发生了非法占有被害人刘某7万元财物的危害结果

，刘某在向法院起诉温某索要欠款后，就因为温某以暴力手

段抢得欠条撕毁，使被害人刘某拿不出温某欠自己钱财的证

据，而被法院驳回了起诉，充分证明了温某非法占有他人财

物的事实存在。第三，为什么抢走自己写给他人的欠条，而

没有劫取财物也构成抢劫罪呢？借贷双方之所以要订立合同

或者书写借条、收条，是因为经济往来中，虽然债务人在取

得债权人的财产后，对财产拥有了处分权，但这种财产必须

是要返还的，债权人只不过是暂时的占有，在法律规定的条

件和时间内，债权人完全可以向债务人索回财产。温某在刘

某的借欠销毁后，就可以凭借刘某无自己出具的借条对抗债

权人刘某的权利主张，使债权人的权利无法得以实现，从而

达到其非法占有刘某借款的目的。温某抢走欠条的行为，从



实质上看，与当场劫取财物的抢劫没有任何区别，符合抢劫

罪的构成要件，本案中温某抢走欠条的行为，应以抢劫罪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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